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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學務處生輔組 通報 

發布週次：114-1第 9週 對象：全體學生 

壹、 本週宣導重點 

一、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班輔導教官 

（一） 101-110 吳宗澍教官 

（二） 111-120 陳仲賢教官 

（三） 201-210 董勝安教官 

（四） 211-220 張薰昀教官 

（五） 301-311 游竣捷教官 

（六） 311-320 范展通教官 

二、96 年次男子兵籍調查網路申報 

按中華民國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之義務，並須在 19 歲徵兵及齡前 1 年底至當年 2 月間接

受兵籍調查，建立兵籍資料。 

96 年次男子明年屆徵兵及齡，於 114 年 10 月 8 日上午 10 時至 11 月 15 日下午 5 時，由

內政部役政司網站首頁/主題單元/點選連結進入「兵籍調查線上申報」作業系統，登錄兵

籍表所需之個人資料後即可完成兵籍調查作業。 

「在學緩徵」與「兵籍調查申報」不同，「兵籍調查」為建立役男個人基本資料，須由役男

本人或役男家屬自行主動至線上系統填報。 

三、115 年軍校正期班國防培育班入學管道宣導 

（一） 本校為「國防培育班」簽約學校，報考軍校可同時報名「國防培育班」、「學校推

薦」及「個人申請」等方式，軍校報名任何管道均不佔大學學測校系員額，可增加

https://dca.moi.gov.tw/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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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國防培育班管道，須完成線上登錄註冊，且需在規定時間內完成體檢、智力

測驗、全民國防測驗（時間依簡章規定），否則將不能採「國防培育班」方式報名  

（二） 依據教育局 114 年 10 月 9 日號函，高三同學有意願報考軍校正期班人員，請於

114 年 10 月 16 日至 114 年 12 月 16 日至線上登錄註冊，並依後續簡章規定時程

完成體檢、智測及全民國防測驗，才能取得國防培育班報名資格。 

（三） 登錄註冊「國防培育班」的同學無任何負擔及壓力，登錄後不一定要報考軍校，可

先登錄再考慮是否報考，增加未來升學管道。 

（四） 如有相關疑問可洽學務處生輔組游竣捷學創教官或洽國軍人才招募中心。 

四、文化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 10 條之 1 規定 」，請師生留意！ 

為確保藝文表演票券正常流通，文化部於 112 年增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 10 條之 1，

針對藝文表演票券常見的黃牛行為「加價轉售」及「以不正方式取得票券」加以規管 

請師生不要購買黃牛票、轉販售票券不得加價、不得以不正方式（例如使用外掛程式）購

買藝文表演票券，以免觸法。 

 

https://rdrc.mnd.gov.tw/rdrc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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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友善校園宣導 

一、本學期宣導主題：「停！聽！看！一起『調』出『和』諧的友善校園！」。 

（一） 113 年起生對生霸凌事件調查程序新增「調和制度」，將「輔導先行」概念納入處理

過程，旨在透過更具教育意涵的機制，營造尊重、關懷、安全與健康的學習環境。 

【停！】停止傷害，遏止不法，杜絕冷漠：主動且積極介入處理，確保霸凌行為立

即停止，強調旁觀者的態度，並培養學生勇於協助的積極意識。 

【聽！】傾聽需求，理解差異，構築同理：鼓勵聆聽他人的聲音，對於可能因個人

特質、身心狀況或處境而遭受誤解的同學，透過傾聽跟理解，增進對彼此的同理，

化解人際間的隔閡。 

【看！】發現徵兆，察覺問題，看見希望：學校應提升教職員工對霸凌徵兆的辨識

能力，並建立有效通報與處理機制，培養對周遭環境與人際互動之觀察，看見可能

的霸凌行為前兆、情緒低落或求助信號，共同探索解決方案，看見改善的契機與希

望。 

（二） 若同學發現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時，若無危害自身安全，可委婉出面制止、緩頰，或

勇敢喝止霸凌者；若有安全上的考量，害怕出面協助被霸凌者就會被視為選邊站而

遭報復，同學可私下告訴師長或告訴同儕，由師長後續處理。反霸凌須從自身做起

的觀念，當目睹霸凌時，透過積極的出面制止行為或是報告師長，不只是所有人的

責任，更是自己的責任，一起來消弭旁觀者效應及責任分散效應的影響。 

（三） 校內疑似校園霸凌事件反映管道：校安專線 04-23124000#320；生輔組信箱 

discipline@whsh.tc.edu.tw 等。臺中市市防制校園霸凌專線 0800-580-995；教育

部反霸凌專線電話 1953。 

mailto:discipline@whsh.t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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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詐騙宣導 

近年境外 APP 小紅書為國人下載使用，產生資訊安全疑慮、詐騙或其他校園安全事件，經

查內政部警政署 165打詐儀表板「縣市案例」列有 423 件因使用小紅書遭詐騙之案例，態

樣包含：網路購物詐騙、假交友（投資詐財）詐騙、假買家騙賣家詐騙、假求職詐騙、色

情應召詐財詐騙等。 

鼓勵家長及學校師生透過查詢內政部警政署「165 全民防騙網」、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全球資訊網，或加入內政部警政署 165 防騙宣導 LINE好友得知最新詐騙手法，以避免成

為詐騙受害者。 

三、交通安全宣導 

 

  

http://165.npa.gov.tw/#/
https://www.cib.npa.gov.tw/ch/index
https://www.cib.npa.gov.tw/ch/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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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 

 

五、其他法治教育宣導 

同學在校內外言行請勿觸法，如：無照騎乘機車、違法的跟蹤騷擾行為、食用毒品、購買

違禁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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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各項申請與調查 

一、學生交通車申請 

本學期本校交通車僅南投乙線，座位皆已額滿，如有相關問題者，請洽詢學務處生輔組陳

仲賢學創教官。 

二、學生宿舍申請 

學生宿舍欲學期中申請入住者，至遲於該學期第一次期中考前繳交住宿申請表並完成審

核，始可排定學期中入住；如於第一次期中考後繳交住宿申請表，符合入住資格者，則安

排新學期開學開館日入住。 

三、愛心早餐卡申請 

學校附近商家，一之麥早餐、大業永和豆漿早點等提供免費愛心餐點，具中低收入證明或

家庭經濟困難經導師認定清寒者優先，有意願申請且符合資格者，至學務處生輔組幹事處

申請（數量有限）。 

四、學產基金急難救助金 

因傷病住院七日以上或發生意外死亡者；遭受父母或監護人虐待、遺棄或強迫從事不正當

職業行為，致無法生活於家庭；父母或監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失蹤達六個月以上、入獄

服刑或非自願離職者，核給新臺幣一萬元。符合全民健保重大傷病標準者，核給新臺幣二

萬元。因特殊災害受傷並住院未滿七日者，核給新臺幣五千元；住院達七日以上者，核給

新臺幣一萬元。死亡者，核給新臺幣二萬元。如有申請需求可洽學務處生輔組幹事詢問。 

五、其餘學務處各項補助，可參考「學生經濟弱勢/家庭突遭變故 補助項目一覽表」（本表可找

各班導師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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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其他生活常規宣導 

一、在校作息時間表：每日第一節皆為 8 點上課；放學後請於 30 分鐘內離開教室。上課鐘響 5

分鐘後到達上課地點者登記遲到，上課 15 分鐘後到達上課地點者登記曠課。 

教學區於每日放學後半小時關閉（星期一至星期四 1730；星期五或遇段考 1630），請同學

一定要準時離開，並且將東西帶齊，放學後若遺留東西在教室，如非必要或貴重物品，不

協助同學上樓拿取；如有必要或貴重物品要拿，經學校單位協助上樓，另記勵志營一次。 

二、服裝儀容實施要點：校園內請著本校體育服、制服或學校已認可的服裝，勿著便服、拖

鞋、背心等，天冷可另加保暖衣物。 

三、進出校園刷卡系統管理要點：進出校門請配合進行刷卡（平日或假日到校皆可刷卡），以利

系統紀錄個人到、離校狀況；有關外出單的辦理，同學已進入學校並於放學前要離校即須

填寫之，無論請假程序完備與否，以利家長能知道同學何時離校，亦方便大門警衛進行門

禁管理。 

四、課間暨請假規定：各項假別的管制規定，請詳閱請假規定。請假作業應在返校後 3 個上課

日內需完成，若於返校後第 4-7 個上課日內補請假者記勵志營 1 次勸導，於返校後第 8-20

個上課日補請假者記警告 1 次，超過第 20 日者不予准假。請定時登入 Eschool 線上系統

確認請假及缺曠狀況，避免逾時請假。 

請假以線上請假為主，公假亦請同學幫忙提醒承辦師長盡可能以線上提出，減少紙本文書

作業，完成線上假單申請後，請提醒導師點閱審核（身心調適假仍請以紙本提出）。 

線上請假系統送出假單，可上傳 3 個附件照片，因此不論假別，請一定要先附上家長同意

的證明，再視不同假別，依本校請假規則檢附相關證明（如醫生證明、訃聞等），未依規定

檢附者，將退回假單，有任何疑問可至生輔組詢問。 

https://web.whsh.tc.edu.tw/ischool/class/file/5780/3428a13a79fafe488b996fa3bbb6896e.pdf
https://web.whsh.tc.edu.tw/ischool/class/file/5780/ecf73711c018ba52a5764aae9c729bc3.pdf
https://web.whsh.tc.edu.tw/ischool/class/file/5780/6fea91019fed566f86af2c714f8cc4e6.pdf
https://web.whsh.tc.edu.tw/ischool/class/file/5780/78b4a85a939be7dd6896d3e7cf59dbc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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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假別請錯或被誤記曠課等情形，請至生輔組領取更正單，並找任課老師或導師核可後

進行修正，逾時請假嚴禁以更正單方式要求師長協助更正，違者依學生獎懲規定進行懲

處。 

同學辦理「公假」請務必事先辦理，公假單核章流程，務必要請指導（承辦）老師及導師

簽名，再繳至學務處生輔組登錄。若公假期間涉及正課時間（即除了午休之外，第 1 節至

第 8 節），請一定要提早通知該節課的任課老師，以利老師掌握同學出缺席狀況及安全。 

五、午休時間應在教室安靜午休，若因班級公務需在教室外或他場地討論或練習者，應事先找

承辦人及導師簽公假單，午休時間將公假單帶在身邊，以便巡堂師長查驗，午休結束再交

至生輔組登錄公假，未依規定辦理者登記午休缺席及勵志營 1 次。 

六、上學期間大門開放時間為 06:30、重慶 1 號門 07:30~08:00、文心 2號門 07:20~08:00；

放學時文心 2 號門及重慶 1、2 號門 17:00~17:10 開啟（週五或期中考於 1600~1610 時

開啟）。 

文心路及寧夏路口由於上放學尖峰時段易雍塞，因此同學自捷運文華高中出站後，建議自

文心路及河南路口過馬路，並由文心 2 號門進出校園（請避免直接穿越球場，避免與球隊

練習發生干擾碰撞）。校門口紅綠燈已啟用，上放學尖峰時段，請務必遵守號誌通行。 

七、同學在校內外用餐，請務必留意食品安全，校內團膳如有任何狀況，當日請立即向團膳廠

商反映處理；校外飲食問題，應向餐廳反映，如有導致身體不適請立即就醫，如有需要亦

可通知衛生組協處。 

八、行動載具管理：同學於第 1 節上課前將手機置於木製手機盒中。課間下課非必要不取回，

請多利用時間跟同學相處、逛逛校園、預習課業等。午餐時段可取回。 


